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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健医校〔2015〕41 号 

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为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主持并完成科研计划项目，促进学校

高水平应用研究工作的发展，特制定《科研计划项目经费匹配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。 

附件 1：科研计划项目经费匹配办法（试行） 

附件 2：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表（试行） 
 

  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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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主持并完成科研计划项目，促进

学校高水平应用研究工作的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匹配范围 

 

第二条 凡已下达正式批文或通知，我校作为第一承担单位，并

按《上海健康医学院科研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缴足

管理费的科研计划项目，均可向学校申请经费匹配。 

 

第三章 匹配额度 

 

第三条 对自然科学类项目的匹配额度： 

（一）对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

表（试行）》中自然科学类国家级科研计划项目 A、B 和 C 类的项

目，学校均按当年到款经费（不含外拨）的 30%匹配。 

（二）对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

表（试行）》中自然科学类省部级科研计划项目 A 和 B 类、厅局

级类的项目，学校均按当年到款经费（不含外拨）的 40%匹配。 

第四条 为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主持并完成人文社科类的科研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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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项目，适度提高对人文社科类项目的匹配额度： 

（一）对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

表（试行）》中人文社科类国家级科研计划项目 A和 B 类的项目，

学校均按当年到款经费（不含外拨）的 40%匹配。 

（二）对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级别分类

表（试行）》中人文社科类省部级科研计划项目 A和 B 类、厅局

级类的项目，学校均按当年到款经费（不含外拨）的 50%匹配。 

 

第四章 匹配经费的申请与使用 

 

第五条 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匹配经费的申请，填写《上海健康医

学院科研计划项目匹配经费申报表》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，下达

匹配经费。 

第六条 匹配经费的使用按申报的预算执行。匹配的项目验收或

结题后，匹配经费如有结余，则上交学校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七条 本试行办法自 2016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第八条 本试行办法解释权归属学校科技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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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一、自然科学类 

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项目来源 

国家级 

A 类 

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

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 计划）项目 

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 计划）重大、重点项目 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

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B 类 

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

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 计划）项目课题 

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 计划）重大、重点项目课

题 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课题 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一般项目 

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课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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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课题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课题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C 类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面上、青年、专项、联合基金、

国际合作） 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一般项目课题 

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 

 

 

 

 

 

省部级 

 

 

 

 

 

A 类 

科技部火炬计划项目 

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 

科技部科技特派员项目 

科技部科技惠民计划项目 

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

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

教育部科学技术重点项目 

其他部委级别相当的科研项目 

 

 

B 类 

 

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领域重点项目 

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面上、青年） 

上海市科委地方院校能力建设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数字出版专项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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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部级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B 类 

 

 

上海市科委纳米科技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 

上海市科委国内合作项目 

上海市科委公共研发服务平台项目 

上海市科委科学仪器与化学试剂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工程中心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医学与农业领域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社会发展领域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高新技术领域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信息技术领域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生物医药领域科研项目 

上海市科委节能减排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其它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创新科研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人才项目 

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

霍英东基金项目 

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 

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

上海市启明星科技人才计划 

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 

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 

其他级别相当的人才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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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局级 

上海市科委国际科技会议资助项目 

上海市科委长三角合作项目 

上海市科委白玉兰基金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项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计划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

上海市经信委经济和信息化行业协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

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

上海市联盟计划、助推计划项目 

上海市技术性贸易专项项目 

上海市汽车工业基金会项目 

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曹光彪基金项目 

上海市区县科委科研项目 

上海市委办局科研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县处级及以下 

上海市区县政府部门科研项目（除区县科委之外）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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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文社科类 

项目级别 项目级别 项目来源 

国家级 

A 类 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（重点）项目 

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全国重点项目 

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B 类 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 

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全国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 

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省部级 

A 类 
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

全国教育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 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（重点）项目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

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B 类 

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（一般、青年） 

全国教育规划教育部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 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、系列

项目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市级项目 

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自选项目 

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专著资助项目 

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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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部级 

B 类 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人才项目 

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

霍英东基金项目 

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

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 

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 

上海市教委阳光计划 

其他级别相当的人才项目 

厅局级 

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

上海市高教学会科研项目 

上海市德育中心项目 

上海市委办局科研项目 

县处级及以下 
上海市区县政府部门科研项目（除区县科委之外） 

其他级别相当的项目 

说明： 

（1）项目等级：项目是指政府部门或计划部门设置的一级项目或课题。教师在校工

作期间，以我校为第一单位（或研究经费直接划拨给我校或与外单位联合且我校为研

究单位排名第一）承担的项目，按上表计入项目等级。与外单位联合且我校为研究单

位排名第二及以下等情况所承担的项目，按上表分类项目等级的下一个等级计入。引

进人员在进校之前的工作按同等条件认定。 

（2）项目经费：教师在校工作期间的项目经费以纳入学校管理并属于扣管类经费的

实到校科研经费为准。引进人员在进校之前的工作按同等条件认定。 

 
 
 
 

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月 2日印发 


